
 

 

我心目中的倪柝聲(黃迦勒) 
 

 我自從識字以後，即喜愛閱讀各類文學作品，舉凡散文、詩詞、小說等無不涉獵。及至十五

歲蒙恩得救，改變興趣，閱讀屬靈書刊。我第一個閱讀的屬靈小冊子，便是倪著「十二籃」，從第

一篇開始，立即深深地被吸引住，不但閱讀，還作筆記，多達數千散頁。這種作筆記的習慣，對我

日後的「基督徒文摘」事工，助益匪淺。當時只是覺得作者靈性造詣極深，思路非常清晰，言之有

物，可作個人屬靈追求的借鏡。可惜在我得救之時，倪老弟兄便因信仰的緣故，被拘囹圄，在獄中

病死，為主殉道，故始終未曾謀面。雖然如此，卻對他敬佩有加，內心以他為聖徒的榜樣，嚮往追

思不已。 

 後來在一九八零年代，香港和台灣分別出版了全套倪柝聲著作，香港的是按專題分類編篡，

台灣的則按年代編輯，各有所長。我不但全都購閱，且因隨著靈命的長進，對倪老弟兄的歷程和見

地，漸有深層的領悟。特別有感於他親身諸多屬靈的經歷與見證，深覺他實在是一位言行相符，將

全人奉獻給神的屬靈前輩，值得後人效法。 

 不料，主後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期，在香港等海外地區先後出版了幾本批評倪弟兄犯

有淫行的書，心中極為震驚，因為那幾本書的資料來源(指傳出淫行的匿名散播者)，他最初移民美

國時，也曾經跟我接觸過，意欲提供詳細資料給我，但被我一口回絕，想不到他竟轉提供給了數位

偏激的人，所出版的那幾本書我也略微過目，特將我的感受作出如下的回應： 

 (一)那位匿名資料提供者，本身對倪弟兄懷有極為強烈的偏見，他本人並沒有任何第一手的

資料，都是道聽塗說並大量採納「無神論者」對倪弟兄的控告，後來倪弟兄並不是因為淫行而被定

罪入獄，故那些控告的證據其實不足採信。 

 (二)那位匿名資料提供者，他的幾位骨肉親兄弟我都認識，且都不贊同他的立場，他在家族

之中相當孤立獨行，可見他的資料不宜被廣傳。 

 (三)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任何單方面的毀謗言論，將來必定會面臨神的審判，作為局外人

理應採取審慎的態度，更不可幫助傳播。 

 (四)即便倪弟兄或許曾經有過汙點，但聖經的原則是：「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

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而此項認罪行為乃屬神與人之間私密的事，外人怎知

他有否認罪？若他認了罪，我們還繼續論斷他，那就犯了論斷神僕人的罪(羅十四 4)，非同小可。 

 (五)聖經教訓我們基督徒：「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

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十三 7)。這節聖經特別囑咐我們，要留心察看屬靈前輩「為

人的結局」。根據我手中所擁有的資料，倪弟兄為人的結局相當榮耀神：(1)大陸變色之時，他身在

香港，其後特地從香港回到上海，最終為主殉道；(2)他甘心被拘牢獄，謝絕海外基督徒為他籌款保

釋；(3)他在獄中情況艱辛，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但在家書中卻表明他仍能維持「喜樂」；(4)他同室



不信主的獄友，受他行為感動，出獄後悔改信主。上述種種情形，顯明他的人生最末一段有美好的

見證，非一般基督徒和傳道人所能比擬。 

 我移居美國之後，發現各地基督教書店，幾乎全都設有「倪柝聲角落」，架上專售倪柝聲的

英文書籍。我所接觸過的美籍白人牧師，也幾乎全都一口同聲稱讚倪柝聲有過人的屬靈眼光，值得

向他學習。 

 更在後來，聽說倪弟兄天賦奇才，能一目十行，且過目不忘，難怪他讀遍英文屬靈書籍，俱

都消化歸他所用。據說他受邀訪問英國各地教會，用英語釋放信息，直接將信息錄音轉成文字，即

是上乘英文佳作，《正常基督徒生活》一書的中文本，乃是譯自英文原講辭。由此推斷，倪弟兄實

在有「五千銀子」(太二十五 15~16，20)的才幹。 

 然而，我並不盲目推崇倪弟兄，在我的客觀觀察中，他的為人似乎稍欠圓融，或許有些瑕疵，

據說他曾經幾乎被上海教會長老們革除，後來因其中一位長老的反對而未果。那位長老反對的理由

是，在沒有當面與當事人求證之前，不宜單憑傳言遽下判斷。這是那位長老的兒子後來親口告訴我

的。此外，倪弟兄的教訓也非無懈可擊。特別是在他事奉主稍具成效，而被不少聖徒追隨和高舉之

後，有些論點似乎缺欠中庸、適度和穩重，稍微越過了界線。對於下列一些論點，我審慎地採取保

留的態度，並不百分之百的贊同與採納。 

 (一)《權柄與順服》一書，在權柄與順服之間，沒有適當的平衡；過度強調所謂的「代表權

柄」，給一般信徒蒙上一層「背叛」權柄的恐懼陰影，也給一些懷有野心的傳道人藉口，利用此書

來壓制聖徒。在我所接觸過的傳道人同工們中，十有八九，心態驕橫，自己不順服聖靈的主權，卻

要別人順服他的權柄。 

 (二)《工作的再思》一書，超越過他原來對「教會立場」比較審慎的態度，給人產生一種「唯

我獨是」的印象；沖淡了「靈裡合一」和「弟兄相愛」的屬靈實際和聖靈的主權，而強調外表「地

方行政」的合一，以致被野心家利用來排斥其他基督教公會宗派，卻又造成了「比宗派更具宗派精

神」的教會。 

 (三)《交出來》一系列信息，超越過正常的「奉獻」，有誤導奉獻對象的嫌疑，將對神和主耶

穌的奉獻，轉移成「小同工」對「大同工」交出來，以及「教會」對「工作」交出來。此項論點，

在當時教會面臨存亡之際，可能有其時代背景和需要，卻被海外自由地區的野心家利用來高抬其個

人的「職事」，造成了所謂「獨一的職事」。本來「職事」是為「眾教會」，後來卻變成了「眾教會」

是為「職事」。 

 由此可見，我們敬重和效法任何神的僕人，絕對不可過於聖經所記(林前四 6)，以免陷於極

端而不自知。 

 

 


